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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«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

进一步提升能级的若干政策措施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进一步提

升能级的若干政策措施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１—



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

进一步提升能级的若干政策措施

　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区,是上海

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进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、全面

强化“四大功能”、加快发展“五型经济”的重要承载区.为落实«虹

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»,加快提升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能

级,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,制定本政策措施.

一、进一步强化“大商务”功能,加快建设一流的国际化中央商

务区和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

(一)支持跨国公司事业部总部、区域性总部等各种类型总部

机构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集聚发展,建立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

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项目储备库,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

资、销售、采购、研发等核心功能.(责任单位:市商务委、虹桥国际

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二)设立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民营企业总部培育库,鼓励企

业加快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集聚业务、拓展功能,升级成为民营

企业总部,加快打造长三角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.(责任单位:市

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工商联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三)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离

岸经贸业务,进一步扩大离岸经贸企业“白名单”.鼓励商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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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基于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,优化非自由贸易账

户离岸贸易资金结算.(责任单位: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市商务委、

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四)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设立线上线下结合的企业“走出

去”一站式服务窗口.在虹桥海外贸易中心加挂“上海市‘一带一

路’综合服务中心”牌子,强化对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贸易投资促进功

能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商务委、市贸促会、虹桥国际中

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五)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保税物流中心(B型)优先试点涉

检商品集中检验、分批核销工作模式,创新多元化担保机制.(责

任单位:上海海关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六)推进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社会办医与公立医疗机构协同

发展,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、服务、品牌等方面与新虹桥国际

医学中心民营医疗机构开展合作.(责任单位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七)支持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提升能级,加快虹桥国际机场

东片区改造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)

二、持续提升“大会展”能级,更好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

效应

(一)持续打响会展业“大虹桥”品牌,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

区建立会展业发展协调机制和国际会展活动引进、申办联动机制,

支持虹桥国际会展产业园提升能级.(责任单位:市商务委、虹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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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二)制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促进会展经济发展专项政策,

支持会展全产业人才培育、标准化体系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,为符

合条件的会展举办单位、会展服务单位、会展项目以及会展人才提

供扶持.(责任单位: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、市商务委、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)

(三)加大国际知名会展企业总部、境内外专业组展机构、国际

品牌重要展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引进力度.(责任单位:市商务

委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三、不断完善“大交通”基础,着力打造联通国际国内的开放

枢纽

(一)加快研究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中运量公交系统规划,构

建内外联动的全域网络,支持近期开通区域内骨干公交线路.(责

任单位: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二)优化S２０外环线和G１５沈海高速功能,支持S２０外环线

抬升辅道及配套路网建设.(责任单位: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)

(三)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区区对接道路建设,进一步

完善区域内交通网络.(责任单位: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

政局)

四、着力强化要素支撑和政策保障,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功能

(一)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符合条件的区域基础性开发

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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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)

(二)支持市级新设立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落户虹桥国际

中央商务区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

委会)

(三)结合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国土空间中近期规划编制工

作,“十四五”期间,在不突破规划总量的前提下,按照中心城区建

设标准,以设计定高度,以高度定容量,合理确定其核心区域开发

强度和容量.(责任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

委会)

(四)“十四五”期间,市级层面对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重大

项目土地指标予以优先保障.(责任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虹桥国

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五)增加单幅小型商办用地供地,试点实施商住用地动态调

整机制,允许按程序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已建低效商办楼宇

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.(责任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房屋管理

局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
(六)按照职住平衡原则,通过新建、配建、改建等方式,加快在

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,主要安排在核心

区、轨道交通站点附近、产业园区及周边等区域,在土地供应、规划

调整、政策标准等方面给予支持,引导产城人融合、人地房联动.

(责任单位:市房屋管理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

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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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强化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与虹桥涉外贸易中心等周边区

域在政策保障等方面的联动发展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虹

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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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印发


